关于调整台江区司法局“双随机”抽查

“一单、两库、一细则”的通知

局机关各科室：

台江区司法局根据法律服务机构变化情况，对“双随机”抽查“一单、两库、一细则”进行了调整，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组织实施。

附件：1.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2.法律服务机构名录库

3.2025年台江区司法局检查人员名录库
4.“双随机”抽查工作细则

附件1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项目

名称
	抽查依据
	抽查

主体
	抽查内容
	抽查

方式

	1
	律师

执业

监督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条
	台江区

司法局
	1.律师事务所保持设立条件情况；

2.律师事务所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及执行情况；

3.律师事务所统一收案、统一收费 并如实入账情况；

4.律师遵守法律法规及规章情况；

5.律师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情况；

6.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它事项。
	现场

检查

	2
	公证执业监督检查
	《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
	台江区

司法局
	1.组织建设情况；
2.执业活动情况；
3.公证质量情况；
4.公证员执业年度考核情况；
5.档案管理情况；
6.财务制度执行情况；
7.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8.司法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要求进行检查的其他事项

	现场

检查

	3
	基层法律服务执业监督检查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四条
	台江区

司法局
	1.基层法律服务所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及执行情况；
2.基层法律服务所收费情况；
3.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遵守法律法规及规章情况；
4.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遵守职业道德及执业纪律等情况。
	现场

检查


附件2

法律服务机构名录库

一、律师事务所

	编号
	机构名称
	所属行政区域

	1
	福建卫理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2
	福建合众天成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3
	福建力格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4
	福建司安律师事务所
	晋安区

	5
	福建泰岚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6
	福建纵然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7
	福建光盐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8
	福建立恩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9
	福建明安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10
	福建创富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11
	北京乾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12
	福建乾观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13
	北京市炜衡（福州）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14
	北京观韬（福州）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15
	福建润观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16
	福建锋浚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17
	福建乐创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18
	福建火商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19
	福建协同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20
	上海金钻（福州）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21
	福建纵驰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22
	福建理争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23
	福建平复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24
	福建尔凡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25
	福建天恩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26
	福建隆发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27
	福建科进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28
	广东卓建（福州）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29
	泰和泰（福州）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30
	福建百应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31
	福建谕维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32
	福建衡推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33
	福建观松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34
	 福建朗同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35
	辽宁盛恒（福州）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36
	福建至发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37
	福建志昂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38
	北京浩天（福州）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39
	福建德展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40
	福建国初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41
	福建娲石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42
	福建坤江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43
	福建致用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44
	福建元匠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45
	北京嘉维（福州）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46
	福建格中（福州）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47
	北京市中伦文德（福州）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48
	福建润道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49
	北京市华泰（福州）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50
	广东国晖（福州）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51
	福建富雅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52
	福建星唐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53
	福建首浩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54
	福建中岱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55
	北京君泽君（福州）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56
	福建颂名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57
	福建民思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58
	福建闽科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59
	福建榕棠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60
	福建拓贤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61
	福建唐力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62
	福建辩之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63
	福建鼎迈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64
	福建节度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65
	福建谋而忠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66
	福建顺舜欣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67
	福建闽贤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68
	福建传君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69
	福建齐思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70
	福建闽商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71
	福建中渊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72
	福建璞龙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73
	北京市长济（福州）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74
	福建君祺同曜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75
	福建星慕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76
	福建芳铁林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77
	福建重茂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78
	福建璟乾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79
	福建允一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80
	福建律学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81
	福建君徵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82
	福建闽岱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83
	北京中简（福州）律师事务所
	台江区


二、公证机构
	编号
	机构名称
	所属行政区域

	1
	福州市台江公证处
	台江


三、基层法律服务所
	编号
	机构名称
	所属行政区域

	1
	台江区求真法律服务所
	台江


附件3

台江区司法局检查人员名录库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执法证号

	1
	陈  瑶
	女
	福州市台江区司法局
	13010211010

	2
	黄丹青
	女
	福州市台江区司法局
	13010211011

	3
	林秉声
	女
	福州市台江区司法局
	13010211012

	4
	刘  茜
	女
	福州市台江区司法局
	13010211013

	5
	吴婷婷
	女
	福州市台江区司法局
	13010211014

	6
	郑  威
	男
	福州市台江区司法局
	13010211016

	7
	张婧钰
	女
	福州市台江区司法局
	13010211018

	8
	郑至凡
	男
	福州市台江区司法局
	13010211019

	9
	黄  娟
	女
	福州市台江区司法局
	13010211021


附件4

“双随机”抽查工作细则（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对法律服务行业的监督管理，提高事中事后监管的效率和执行力，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依据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州市推广随机抽查机制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实施方案的通知》（榕政办〔2016〕7号）和福建省司法厅《关于印发推广随机抽查机制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闽司〔2016〕53号）及福州市司法局《关于印发落实随机抽查机制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榕司〔2016〕109号），参照福建省司法厅《“双随机”抽查工作细则》、福州市司法局《“双随机”抽查工作细则（试行）》，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双随机”抽查工作（以下简称抽查工作）是指，我区司法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对辖区内列入随机抽查名录库的法律服务机构进行现场抽查，并公开随机抽查结果的监管方式。

第三条  我区司法行政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辖区内法律服务市场随机抽查工作，并将随机抽查作为日常监督检查的主要方式，建立健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检查人员名录库和法律服务机构名录库。

第四条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检查人员名录库和法律服务机构名录库要在本单位门户网站公开，并根据法律法规和现实情况变化进行动态调整。

第五条  辖区内所有法律服务机构都要列为随机抽查对象，按照业务类别编入法律服务机构名录库，检查机关从名录库中随机抽取。

第六条  区司法行政部门因检查人员人数较少，无法按照业务类型分别建立检查人员名录库的，可建立统一的检查人员名录库。

第七条  抽查工作开始前，根据抽查对象的类型，从相应检查人员名录库中随机抽取2名以上检查人员。检查人员与抽查对象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依法回避。

第八条  随机抽查比例不低于辖区内机构数的5[image: image1.png]"



且不得少于2家，抽查频次原则上每年不少于1次。对投诉举报多或有严重违法违规记录等情况的法律服务机构，要加大随机抽查力度。
第九条  “双随机”抽查要全面公开、全程留痕，实现责任可追溯。抽取检查人员和法律服务机构的过程应形成抽取记录并由参加人员签名确认；抽查过程应制作现场检查笔录，由检查人员和法律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共同签名确认；检查结束后要形成检查报告，内容包括检查时间、检查内容、检查情况、对被检查对象的评价、处理意见和建议等事项。

第十条  按照信息公开要求，将随机抽查情况和查处结果及
时在本单位门户网站公开。随机抽查工作要接受社会监督，形成有效震慑，增强法律服务机构和执业人员守法自觉性。

第十一条  检查人员要依照法定程序严格执法，遵守保密规定。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从严从快处理，对涉嫌犯罪的要移交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确保法律服务领域违法问题整治到位、处罚到位、移交移送到位、责任追究到位。

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